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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商职院党发〔2024〕104 号

关于公布第三批校级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
创优工作培育创建单位名单的通知

各党（总）支部：

按照《中共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委员会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

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商职院党发〔2024〕

36 号）安排部署，经基层党组织申报、组织审核、专家评议、

党委会研究，确定了 2 个标杆院系、5 个样板支部、1 个“双

带头人”党支部书记工作室，作为学校第三批校级党建示范创

建和质量创优工作培育创建单位，各培育创建单位建设周期为

2 年，自党委研究通过之日起至 2026 年 6 月。有关工作安排和

要求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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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认真培育建设。各培育创建单位要按照《中共重庆商

务职业学院委员会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

创优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商职院党发〔2024〕36 号）要求，坚持

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相结合、统筹规划和分步实施相结合、整

体提升和品牌塑造相结合，按计划、分步骤开展培育创建工作。

要注重总结培育创建中的经验做法，结合专业特色、工作特点，

融合“双高”建设任务、事业发展成果及时挖掘上报党建工作

鲜活案例和工作推进情况，相关经验文章力争在主流媒体平台

刊发，如：光明日报、中国青年报、中国教育报、中国新闻网、

重庆日报、学习强国、高校思政网、七一网、现代高等职业技

术教育网、重庆卫视、上游新闻、华龙网等。

二、加强管理考核。坚持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相结合，加

强对培育创建工作的检查指导、动态管理、评估考核。各培育

创建单位于 2025 年 6 月底前，提交中期总结报告和培育创建

成果。学校党委在审查相关材料的基础上，结合平时党建督查、

实地调研等方式进行综合评定并及时反馈相关意见。评定不达

标的，限期整改，整改效果不达标的取消资格。2026 年 6 月底

前，各培育创建单位根据评定反馈意见，持续推进创建工作，

巩固建设成果，提升示范成效，形成常态长效机制，学校党委

适时组织开展培育创建工作最终验收评定。在创建过程中，各

培育创建单位要及时总结特色、形成经验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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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落实保障激励。学校党委对入选的标杆院系、样板支

部和“双带头人”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在培育创建周期内按年度

划拨专项建设经费，实施报销，年度创建结束，未使用经费自

动回收。建设经费主要用于培育创建过程中的教育培训、宣传

报道、考察调研等方面，具体参照学校《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

创优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，对于取得丰硕重大成果（国家

级）的单位，经综合研判，在请示学校党委同意后，可适当加

大经费支持额度；对于建设迟缓、成效不明显的单位，减额下

拨建设经费；对于建设成效较差的单位，取消建设经费支持，

并督促其进行整改。各二级单位要加强资源条件保障，必要时

可配套经费支持，确保各培育创建单位建出特色，达到示范引

领目的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第三批校级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培育创建

单位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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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三批校级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培育
创建单位名单

一、标杆院系（2 个）

电子商务学院党总支；

人工智能学院党总支。

二、样板支部（5 个）

人工智能学院学生党支部；

财经管理学院财经大数据教研室党支部；

出版传媒学院传播工程教研室党支部；

人工智能学院大数据技术教研室党支部；

会计学院学生党支部。

三、“双带头人”党支部书记工作室（1 个）

烹饪与继续教育学院食品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工作室。

各培育创建单位要严格按照培育要求，坚持软件建设和硬件

建设相结合、统筹规划和分步实施相结合、整体提升和品牌塑造

相结合，按计划、分步骤开展培育创建工作。要注重总结培育创

建中的经验做法，结合专业特色、工作特点，融合“双高”建设

任务、事业发展成果，及时挖掘上报鲜活案例、总结典型经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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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工作方式方法，以点带面推动学校党建工作

全面规范全面过硬。

中共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委员会

2024 年 6 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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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6月6日印发


